
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农林院校“十四五”规划

教材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中国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农林

院校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学（教专委）

发〔2024〕1 号）要求，请相关学院（部）依托现有资源，积

极做好此次规划教材的申报与推荐工作。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范围

1.本次推荐的教材包括计划新编教材、计划修订教材和成

书三类。其中，以成书形式推荐的应为 2021 年 1 月（含）以后

出版（以版权页信息为准）的教材。

2.本次推荐的教材分为普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两个类型。

推荐教材包括耕读教育教材、通识课程教材、公共基础课程教

材、专业课程教材（含理论课程教材和实验实践课程教材）。

3.已经列入首批普通高等教育农业农村部“十四五”规划

教材的选题不在本次推荐范围之内。

二、推荐要求

（一）编写人员

1.教材第一负责人须由本单位专任教师担任，原则上应具

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在本专业具有较高学术造诣，教学经验

丰富，鼓励教学名师、高水平专家参加教材建设。



2.教材实行主编负责制。教材编写团队要吸纳全国不同地

区院校和相关培养单位优势力量，体现权威性和代表性。

（二）教材出版

为保障教材体系的系统性、专业性和权威性，本次推荐教

材出版单位为中国农业出版社。出版单位须在新编教材和修订

教材正式出版前，组织专家进行自查，把好出版关。

（三）材料要求

推荐材料除推荐表（附件 1）外，另附相关佐证材料。

1.计划新编教材须另附编写大纲以及讲义或样章。

2.计划修订教材须另附修订说明、修订大纲以及原教材。

因特殊原因更换主编的须附原教材主编授权委托书。

3.成书须另附样书及相关佐证材料。

4.推荐材料中注明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须另附资源简介和

资源演示版或资源链接网址等。

5.教材第一负责人应提交本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的政审

表（附件 2）。

6.所有推荐材料须经相关部门审核、盖章。

（四）注意事项

同一课程的所有分册教材（如上、中、下册，教材+非独立

实训教材等）视为 1 种，外语类课程教材同一学期的不同分册

（如听、说、读、写）或不同学期的同一分册（如各学期的听



力分册）视为 1 种。不同学期不同分册的教材不得混合推荐，

同一丛书号的教材不得拆分推荐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1.纸质材料。（1）《全国高等农林院校“十四五”规划教

材推荐教材汇总表》（一式一份）；（2）《全国高等农林院校

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推荐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《教材第一负责

人政审表》以及材料要求中所列佐证材料及其他材料（一式一

份）。每种教材材料单独装袋，并将推荐表首页打印粘贴在材

料袋上。

2.电子材料。电子材料包括：《全国高等农林院校“十四

五”规划教材推荐表》、《教材第一负责人政审表》以及材料

要求中所列佐证材料及其他材料。文件按教材整理打包，命名

格式为“学院（部）简称+推荐教材名称”。

上述所有材料各学院（部）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前交至教

务处。联系人：徐娟；联系电话：63730964（9293964）。

附件：1.全国高等农林院校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推荐表

2.教材第一负责人政审表

3.全国高等农林院校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推荐教材

汇总表

4.《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农林院校“十四五”规划教

材建设工作的通知》



5.中国农业出版社“十四五”教材选题指南

6.浙江农林大学首批农业农村部“十四五”规划教

材名单

教务处

2024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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